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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

關連交易
轉讓四川能源開發公司49%股權

為優化本公司資產管理，促進本公司高質量發展，本公司與華能集團及華能水電於
2023年9月6日簽署股權轉讓協議，華能水電擬以非公開協議轉讓方式收購華能集團及
本公司合計持有的四川能源開發公司100%股權，其中本公司擬通過非公開協議轉讓方
式以人民幣420,348.08萬元向華能水電轉讓四川能源開發公司49%股權。本次交易完成
後，本公司不再持有四川能源開發公司股權。

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華能集團直接持有華能開發75%的權益，間接持有華能開發
25%的權益，而華能開發持有本公司32.28%的權益，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東。華能
集團是以經營電力產業為主的國有中央企業，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
管。華能集團亦直接持有本公司9.91%的權益，並通過其全資子公司華能香港間接持
有本公司3.01%的權益，通過其全資子公司香港財資公司間接持有本公司0.84%的權
益，通過其控股子公司華能財務間接持有本公司0.06%的權益。華能水電為華能集團
控股子公司。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有關百分比率，本次交易不構成香港上市規則第14
章項下的須予公佈的交易；但本次交易構成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
由於本次交易的規模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有關百分比率高於0.1%但低於
5%，因此本次交易僅需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71及第14A.35條的年報申報及公佈披
露，但毋須遵守有關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根據適用法律及股權轉讓協議，本次交易尚待獲得華能水電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I. 緒言

為優化本公司資產管理，促進本公司高質量發展，本公司與華能集團及華能水電於
2023年9月6日簽署股權轉讓協議，華能水電擬以非公開協議轉讓方式收購華能集團
及本公司合計持有的四川能源開發公司100%股權，其中本公司擬通過非公開協議轉
讓方式以人民幣420,348.08萬元向華能水電轉讓四川能源開發公司49%股權。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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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完成後，本公司不再持有四川能源開發公司股權。根據適用法律及股權轉讓協
議，本次交易尚待獲得華能水電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II. 本公司、華能集團與華能水電的關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境內開發、建設、經營和管理發電廠，是中國最大
的上市電力供應商之一，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可控發電裝機容量為129,995
兆瓦。

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華能集團直接持有華能開發75%的權益，間接持有華能開發
25%的權益，而華能開發持有本公司32.28%的權益，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東。華
能集團是以經營電力產業為主的國有中央企業，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監管。華能集團亦直接持有本公司9.91%的權益，並通過其全資子公司華能香港間接
持有本公司3.01%的權益，通過其全資子公司香港財資公司間接持有本公司0.84%的
權益，通過其控股子公司華能財務間接持有本公司0.06%的權益。華能水電為華能集
團控股子公司。華能水電主要為水力發電項目的開發、投資、建設、運營與管理，
擁有瀾滄江幹流全部水能資源開發權，還從事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等新能源建設
運營。

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本公司與華能水電的關連關係如下圖所示：

75%

32.28% 50.40%9.91% (**)

25% (*)

* 華能集團通過其全資子公司華能香港間接持有尚華投資有限公司100%的股權，而尚華
投資有限公司持有華能開發25%的股權，因此華能集團間接持有華能開發25%的權
益。

** 華能集團直接持有本公司9.91%的權益，並通過其全資子公司華能香港持有本公司
3.01%的權益，通過其全資子公司香港財資公司間接持有本公司0.84%的權益，通過其
控股子公司華能財務間接持有本公司0.06%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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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華能集團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華能水電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的聯繫人，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需遵守香港上市規則下有
關的披露及╱或需尋求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III. 股權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

1. 日期：

2023年9月6日

2. 合同主體：

轉讓方：華能集團、本公司

受讓方：華能水電

3. 交易價格、支付方式及期限：華能水電向華能集團支付人民幣437,505.14萬元
作為四川能源開發公司51%股權的轉讓對價；華能水電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幣
420,348.08萬元作為四川能源開發公司49%股權的轉讓對價。華能水電以現金方
式支付轉讓對價。除非各方另有約定，華能水電應按51%、49%的比例分兩次
支付轉讓對價，其中第一次支付應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進
行，應分別向華能集團支付人民幣223,127.62萬元，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幣
214,377.52萬元（合稱「第一期款項」）；第二次支付應在完成工商變更登記之日
起5個工作日內進行，其中應分別向華能集團支付人民幣214,377.52萬元，向本
公司支付人民幣205,970.56萬元（合稱「第二期款項」）。

4. 交割及過戶登記：本次轉讓應於股權轉讓協議規定的所有先決條件得到滿足或
被適當放棄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進行交割。轉讓方和華能水電應在交割後合理時
限內儘快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目標股權的過戶登記，並將經正當程式修改
後的列明華能水電持有四川能源開發公司的目標股權的公司章程向工商行政管
理機關報備。

5. 過渡期安排：四川能源開發公司自2023年3月31日起至交割日產生的損益及其他
綜合收益由華能水電享有和承擔。轉讓方承諾，在過渡期內將對標的股權盡勤
勉善良注意之義務，合理和正常管理、營運四川能源開發公司及相關業務。

6. 生效條件：股權轉讓協議經各方適當簽署後成立，並經華能水電股東大會審議
通過股權轉讓協議及本次轉讓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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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違約責任：任何一方應就由於其違反股權轉讓協議的任何規定（包括其所做的陳
述、保證、承諾和約定）所造成的股權轉讓協議對方的任何損失和費用進行及時
補償╱賠償。特別的，四川能源開發公司及其子公司為本次轉讓向華能水電披
露或提供的信息、文件和材料存在任何不真實、不準確、不完整，包括但不限
於相關審計報告或資產評估報告因此需作出調整，而給華能水電造成的任何損
失，轉讓方應按照其於股權轉讓協議簽署日持有標的公司的相對股權比例承擔
相應補償╱賠償責任。為免疑義，除股權轉讓協議另有約定外，任一轉讓方在
股權轉讓協議下的義務和責任是獨立且非連帶的，即任一轉讓方僅應對其自身
違反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的行為承擔違約責任。

IV. 關連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一）交易的名稱和類別

本次交易為本公司向關連方華能水電出售股權。

（二）目標公司的基本情況

本次關連交易的目標公司為四川能源開發公司，其基本情況如下：

設立時間： 2004年7月

企業類型： 其他有限責任公司

住所： 成都市武侯區人民南路四段47號華能大廈

法定代表人： 劉興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14.6980億元

經營範圍： 許可項目：發電業務、輸電業務、供（配）電業務；水
力發電（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
開展經營活動，具體經營項目以相關部門批准檔或許
可證件為准）一般項目：新興能源技術研發；熱力生產
和供應；陸地管道運輸；氣體、液體分離及純淨設備
銷售；供冷服務；水資源管理；碳減排、碳轉化、碳
捕捉、碳封存技術研發；節能管理服務；技術服務、
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術交流、技術轉讓、技術推
廣；工程管理服務；單位後勤管理服務（除依法須經批
准的項目外，憑營業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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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華能集團出資設立四川能源開發公司。目前四川能源開發公司為華
能集團控股子公司，其現有股東及其持股比例為：華能集團持股51%，本公司
持股49%。

本公司持有的四川能源開發公司股權權屬清晰，不存在抵押、質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轉讓的情況，不涉及訴訟、仲裁事項或查封、凍結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
妨礙權屬轉移的其他情況。四川能源開發公司未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

以下為四川能源開發公司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截止2022年12月31日及2023
年3月31日的合併口徑相關財務數據（其中，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
夥）對四川能源開發公司2022年12月31日及2023年3月31日的財務報表進行審計
並出具天職業字[2023]37827號《審計報告》）：

截至2022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3年
3月31日止三個月

（人民幣萬元） （人民幣萬元）
（經審計） （經審計）

營業收入 243,928.01 53,606.14
淨利潤 68,639.98 19,004.04

於2022年
12月31日

於2023年
3月31日

（人民幣萬元） （人民幣萬元）
（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總額 1,875,165.49 1,926,909.98
資產淨額 528,664.99 549,440.42

以下為四川能源開發公司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及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合併口徑稅前淨利潤與稅後淨利潤（其中，天職國際
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對四川能源開發公司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
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進行審計並分別出具的天職業字[2022]4348
號《審計報告》以及天職業字[2023]2945號《審計報告》）：

2021年12月31日
止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經審計） （經審計）

稅前淨利潤 819,226,131.97 820,814,8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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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
止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經審計） （經審計）

稅後淨利潤 696,492,785.07 686,399,757.57

除本次交易進行的資產評估外，四川能源開發公司最近12個月內未進行其他資
產評估、增資、減資或改制事項。

（三）本次交易的評估、定價情況

根據北京國友大正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華能四川能源開發有限公司擬注入
華能瀾滄江水電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華能四川能源開發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
價值項目資產評估報告》（大正評報字(2023)第222A號），本次交易的資產評估以
2023年3月31日作為評估基準日，並採用資產基礎法的評估值作為最終評估結
果。資產基礎法下，四川能源開發公司的總資產帳面值人民幣558,797.43萬
元，評估值人民幣1,052,551.09萬元，評估增值人民幣493,753.66萬元，增值率
88.36%。負債帳面值人民幣194,697.87萬元，評估值人民幣194,697.87萬元；所
有者權益（淨資產）帳面值人民幣364,099.56萬元，評估值人民幣857,853.22萬
元，評估增值人民幣493,753.66萬元，增值率135.61%。

本次交易標的資產的最終交易價格以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規定的資產
評估機構出具的評估結果為參考依據，經各方協商一致同意，以資產基礎法評
估價值作為四川能源開發公司49%股權的交易對價，即人民幣420,348.08萬元。

V. 關連交易的目的以及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次交易系為優化本公司資產管理，加速公司參股投資資金回籠，為公司深化綠色
低碳轉型創造有利條件，有利於實現公司高質量發展。

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合併報表範圍變化，預計將提升本公司年度業績，不存在損害
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的情況。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本公司預期就本次股權轉讓交易實現收益（不考慮可能的交易
成本和稅費等）稅前金額約人民幣21億元。該金額主要考慮了交易對價、股權的賬面
價值等。與上述股權轉讓事項相關的實際收益將於交易完成後評估，並有待本公司
核數師審核。

本公司擬將本次交易所得款項用於公司綠色低碳轉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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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關連交易不涉及四川能源開發公司的管理層變動、人員安置、土地租賃等情
況。

VI.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有關百分比率，本次交易不構成香港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須予公佈的交易；但本次交易構成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交
易。由於本次交易的規模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有關百分比率高於0.1%
但低於5%，因此本次交易僅需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71及第14A.35條的年報申報
及公佈披露，但毋須遵守有關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根據適用法律及股權轉讓協議，本次交易尚待獲得華能水電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VII.董事會批准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三十五次會議於2023年9月5日審議通過了有關本次交易的議
案。根據上交所上市規則和香港上市規則，本公司的關連董事王葵、黃堅、陸飛、
滕玉未參加與本次交易有關議案的表決。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股權轉讓協議是按下述原則簽訂的：(1)按
一般商業條款（即按公平磋商基準或不遜於公司能夠獲得的來自獨立第三者之條
款）；(2)按公平合理的條款並符合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和(3)屬於公司日常及一
般業務過程。

VIII.釋義

除非內文另有要求，在本公告中以下表述具有涵義：

「聯繫人」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本公司」、「公司」 指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華能開發」 指 華能國際電力開發公司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財資公司」 指 中國華能集團香港財資管理有限公司

- 7 -



「華能香港」 指 中國華能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華能財務」 指 中國華能財務有限責任公司

「華能集團」 指 中國華能集團有限公司

「華能水電」 指 華能瀾滄江水電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的法定貨幣

「股權轉讓協議」 指 本公司與華能集團及華能水電於2023年9月6日簽
署的《關於華能四川能源開發有限公司之股權轉讓
協議》

「四川能源開發公司」 指 華能四川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上交所」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交所上市規則」 指 上交所上市規則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子公司」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目標股權」 指 四川能源開發公司的100%股權

「本次交易」 指 據本公司與華能集團及華能水電於2023年9月6日
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進行的交易

承董事會命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黃朝全
公司秘書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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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葵（執行董事）
黃 堅（非執行董事）
陸 飛（非執行董事）
滕 玉（非執行董事）
米大斌（非執行董事）
程 衡（非執行董事）
李海峰（非執行董事）
林 崇（非執行董事）

徐孟洲（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吉臻（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海鋒（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先治（獨立非執行董事）
夏 清（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2023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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